采购需求（具体采购需求以磋商文件为准）
（1）人员要求
包厨方服务团队配备项目经理、厨师、主食技工、普工等，总人数不少于8人，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人员全部到位。用工由包厨方自行招聘管理，严格遵守国家劳动法规，采购人有权监督检查，不承担连带法律责任。包厨方定期组织食品安全、操作规范、安全教育及服务礼仪培训，采购人每三个月全面考核，考核不合格人员须在10日内更换；核心岗位人员连续2次考核不合格的，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。上岗人员须持有效期内健康证明（每年复检）、无犯罪记录证明，年龄符合《劳动法》规定（18-60周岁），无传染性疾病。投标时提供承诺书，上岗时出示原件核验，无证人员不得上岗。服务团队与采购人无劳动人事关系，用工纠纷由包厨方全权负责，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秩序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食谱要求
包厨方按营养均衡、搭配合理、应季可口原则，每周五前提交下一周食谱，涵盖谷类、蔬果、肉蛋奶等品类，每周菜品多样化，兼顾不同口味需求。食谱经采购人确认后严格执行，如需调整须提前24小时沟通。
（3）食堂管理
包厨方建立完善的后厨管理、食品安全自查、设施设备维护等规章制度，明确分工及应急预案。严格执行食品安全规范，生熟分开储存、食品留样（每餐留样≥125g，保存48小时），杜绝食品安全事故。每日清洁操作间、餐厅、货梯、更衣室等区域，每周至少1次全面卫生大扫除，餐具执行“一洗二清三消毒四保洁”流程。工作人员统一着装、佩戴工牌，遵守餐饮法规及采购人规定，爱护公物、节约水电，服务态度热情，不得与职工发生争吵冲突。卫生检疫、人员体检、保险、工伤伤残等费用由包厨方自理，因管理不善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，由包厨方承担全部责任。
（4）食堂保障要求
食堂供餐需正点，足量优质、品种多样，严控浪费（剩余饭菜不超过当日供应量的8%）。服务期内主动配合各级监管部门检查，持续提升服务质量。若出现服务不达标、食品安全或消防安全事故，采购人有权追责理赔并单方面终止合同。
（5）交接过渡要求
①交接流程：合同生效后10日内完成与原包厨方的对接，明确食材库存、设施设备状况、工作流程等关键信息，签订交接清单；
②过渡保障：交接期间确保供餐质量、服务标准不降低，安排专人负责过渡期协调，若出现断供、菜品质量下滑等问题，扣除当月服务费的5%；
③资料移交：交接完成后5日内，向采购人提交完整的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、人员档案等资料。
